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于独立性

据申报材料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主要从事高端五轴数控机床生产制造，发行人控股股东光洋科技主要从事机械加工业务，普遍应用于医疗器械、能源、机车及机床等行业的粗加工、半精加工及钣金加工环节。2015年，发行人业务定位调整为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数控系统以及关键功能部件的研发业务平台，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光洋科技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交易、知识产权转让、核心人员劳动关系转移等；2019年，为解决资产完整性问题，发行人置出原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置入控股股东光洋科技智能制造产业园1#单体1-2-1号1层厂房及厂房所在部分土地使用权。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光洋科技及其子公司存在着关联采购、关联销售、关联租赁等多种类型交易，其中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2,275.47万元、2,767.27万元、2,988.68万元和1,375.68万元，占发行人各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9.31%、27.40%、21.89%和18.18%，发行人现注册地址及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均为向光洋科技租赁，发行人新建厂房及募投项目实施将在光洋科技智能制造产业园1#单体1-2-1号进行。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关于资产，发行人向控股股东光洋科技租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街8号”厂房，是否存在与光洋科技同址生产情况，未来发行人生产转移至“光洋科技智能制造产业园1#单体1-2-1号”新建厂房是否继续与光洋科技保持同址生产或毗邻生产关系，发行人与光洋科技的生产体系是否彼此独立，与光洋科技相关存货等资产是否可清晰辨认，是否存在共用商号情况，光洋科技是否存在替发行人分担成本费用等情形；（2）关于业务，2017-2019年，发行人向光洋科技采购委托加工服务金额占同类交易比例达57%以上，经常性关联采购金额占发行人各期采购总额比例达21%以上，发行人对光洋科技是否存在重大依赖；（3）关于技术，发行人控股股东光洋科技从事的机械加工业务应用领域包括机床等行业的粗加工、半精加工及钣金加工环节，发行人主要从事高端五轴数控机床生产制造并于2018年整合了光洋科技的精加工业务，发行人是否掌握了与精加工业务相关技术，发行人和控股股东相关业务涉及的技术是否存在交叉，技术研发体系是否彼此独立，发行人技术是否对控股股东存在依赖；（4）关于上市安排，发行人控股股东未整体上市的原因。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未来主要生产经营是否仍然在向控股股东光洋科技租赁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街8号”厂房进行，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是否有明确搬迁计划及进展情况，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搬迁是否会对发行人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就上述情况是否对发行人独立性和资产完整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进口替代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依靠核心技术形成的高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GNC数控系统等核心产品，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技术封锁，实现了进口替代。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关于“关键设备”，发行人的相关产品是否属于由国家主管部门对外正式发布或出具的文件中明确的具体设备、产品；关于“进口替代”，发行人的相关产品是否能打破国外产品的垄断地位，客观上是否具备在相同领域替代原有垄断产品的性能或效用且在国内相同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发行人产品对整体市场竞争格局、产品定价权是否能产生重大影响；上述产品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股东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大连万众国强、大连亚首均是由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于本宏、总经理陈虎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其中大连万众国强于2015年8月通过增资成为发行人股东，由于本宏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控制，目前持有发行人2.43%股份，大连亚首于2018年5月通过受让发行人控股股东光洋科技所持发行人股份成为发行人股东，由陈虎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控制，目前持有发行人4.04%股份；截至目前，大连亚首尚未向光洋科技支付股权转让款。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于本宏、陈虎分别设立两个合伙企业受让发行人股份的原因及合理性；光洋科技为大连亚首取得发行人股份提供融资安排是否涉及一致行动安排、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安排。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收入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及历次问询回复，发行人主要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报告期各期，主营业务收入为10,204.12万元、14,111.33万元、19,813.14万元，其中，直销模式收入金额分别为8,674.03万元、11,296.89万元和16,529.98万元；经销模式收入金额分别为206.06万元、1,530.08万元、2,814.44万元和787.80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76%、14.88%、19.83%和10.68%。发行人解释，报告期初，公司的直销客户主要为航空航天行业的军工央企、国企，集中度较高，因此主要采取直销模式。2017年开始，公司加快拓展一般制造业市场，客户群体主要为各地的民营制造类企业，行业分布较广，潜在销售对象众多。故公司自2018年开始加强了经销模式的拓展，使得2018年以来公司的经销商数量出现了较快增长，经销收入增加。此外，根据发行人说明，公司按季度分类的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发行人认为其营业收入没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报告期内销售占比最高的高端数控机床的验收周期主要集中在15天至90天。

请发行人：

（1）按销售模式列示2019年、2020年新增客户的情况、获客渠道，并说明与新增客户的交易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2）按客户列示报告期各期四季度确认销售收入的产品类型、合同签订时间、生产时间、发货时间、验收时间及确认收入时间及销售模式，进一步量化分析报告期内高端数控机床验收周期分布及影响因素，说明2019年、2020年四季度销售收入占比较高且订单验收天数分布不等的原因。

（3）补充说明经销商的终端销售及期末存货情况，报告期内经销商终端销售客户与直销客户是否存在重叠，如是，请列示具体客户名称及销售情况，并进一步说明经销商模式下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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